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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乐高新开委发〔2023〕3号

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

安谷镇，机关各部门、委属企事业单位、各驻区机构：

《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试行）》已经

管委会同意，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乐山高新区管委会

2023年 5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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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省、市关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

推进高新区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集聚区龙头，促进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支持重大产业项目

对符合高新区产业体系发展方向的制造业项目，对设备、软

件投资额超过 500万元（含 500万元）的，按投资额的 5％给予

奖补；对设备、软件投资额超过 2000万元（含 2000万元）的，

按投资额的 10％给予奖补。在高新区工业企业综合评价中评定为

5星和 4星两个层次的工业企业，在上述基础上分别提高 2个百

分点和 1个百分点，单个项目的奖补额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对

特别重大的制造业项目，按照“一事一议”原则进行综合奖补。

二、支持工业企业升规上档

对年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2000 万元并纳入规上工业统计的企

业，给予 10万元每户的奖补。对规上工业统计库内年营业收入首

次突破 50 亿元、20 亿元、10 亿元、5 亿元、2 亿元的企业，分

别给予 100万元每户、40万元每户、20万元每户、10万元每户、

5万元每户的奖补。达到 50 亿元的，以后每新增 10亿元，再给

予 20万元奖补。

三、支持工业企业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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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获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分别给予 20万元每户、10万元每户奖补。

四、支持工业企业做优装备材料产业

对新认定为国家、省级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首批次）的，

每家企业每个产品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 50万元、10万元，对新

认定为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的给予一次性奖补 20万元。

五、支持工业企业开发新产品

对首次在市场推广应用并获得认证的新产品，当年新产品销

售收入达到 100 万元（含 100 万元）以上的，按 1%给予一次性

奖补，单个新产品奖补额度最高不超过 10万元。

六、支持工业企业建设创新研发中心（平台）

鼓励企业建设创新研发中心，创新研发中心建成并正式投入

运行的，按照不超过项目新增设备投资额 20%的比例，给予最高

1000万元奖补。

七、鼓励企业创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企业新创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服务场地面积不少于 500

平方米，硬件设施投入不低于 1000万元，实体运行 1年以上的，

按照设备仪器实际投入情况，给予 20%的一次性奖补，每个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最高奖补不超过 500万元。

八、鼓励参与创建院士（专家）产业园

工业企业与院士（专家）签署长期合作协议，并约定明确的

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合作任务，引进的院士（专家）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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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全省产业布局导向，其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项目与高新区主

导产业和发展方向相符，高新区被成功确定为院士（专家）产业

园后，按每名院士（专家）100万元的标准，对与其签订长期合

作协议的企业给予奖励。

九、支持工业企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对获得国家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试点、服务型制造示范称

号的企业，给予每家企业每个称号一次性奖补 50万元。对进入国

家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供应链目录的企业，给予每家

企业每进入一类目录一次性奖补 30万元。对进入省级绿色工厂、

绿色设计产品、绿色供应链目录的企业，给予每家企业每进入一

类目录一次性奖补 10万元。支持企业利用厂房屋顶建设分布式光

伏，按照投资额 5%给予奖励，单个项目（企业）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支持企业建设充电桩，按照投资额 5%给予奖励，单个企

业最高不超过 10万元。

十、支持工业企业提升品牌质量

对新获得中国质量奖、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企业，分别给予

一次性奖补 100万元、50万元；新获得天府质量奖、天府质量奖

提名奖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 50万元、20 万元；新获得

市政府质量奖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补 10万元。企业主导制（修）

订的国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省级地方标准实施后，分别给

予一次性奖励 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10万元。

十一、支持工业企业创建外贸自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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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境外注册商标、境外专利申请、境外收购品牌、境外

宣传广告、出口产品认证、管理体系认证、服务外包国际资质认

证、自主知识产权保护的费用，给予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 50%、

单个项目不超过 10万元、同一企业不超过 50万元的补助。

十二、支持工业企业间协作配套

乐山高新区无资产关联工业企业之间协作配套，产品或服务

金额首次达 500万元以上的，按经认定的协作配套额的 5‰给予

奖励，以后年度按经认定的协作配套额增加部分的 5‰给予奖励，

单户企业(法人单位)奖励最高 50万元。

十三、支持工业企业上市

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取得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的企业，一

次性奖励 100万元；成功上市发行后，一次性奖励 150万元。对

境外上市、借壳上市并在高新区注册的企业，以及外地上市公司

注册地搬迁至高新区的，成功后一次性奖补 250万元。

十四、支持重点项目创新用地保障

鼓励建设多层标准厂房，提高容积率，不再增收土地出让金，

且从第二层起每层按标准厂房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100元的标准给

予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引导和鼓励重点项目积极

创建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对评定为乐山市及以上安全生产标准

化工地的，在《乐山高新区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文明标准

化工地激励实施办法（试行）》基础上，按照评定项目的建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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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再给予项目业主单位 10元/㎡奖励。

十五、鼓励社会资本投资

对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高新区制造业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三

年内（且在基金存续期内）每年按基金对该企业实际投资额的 5%，

给予基金管理机构奖补（持有时间不满一年的按相应持有时间折

算），每年最高 50万元，累计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

十六、支持工业企业持续提升亩均产出

亩均产出营业收入超过 2000万元（含 2000万元）且亩均税

收超过 10万元（含 10万元）的规上工业企业，或者亩均产出营

业收入超过 1000万元（含 1000万元）且亩均税收超过 30万元（含

30万元）的规上工业企业，根据工业企业综合评价结果，对 4星

企业 8名、5星企业 10名年薪在 20万元以上的管理技术人才，5

年内按其个人对区级主要财政贡献给予个人奖励，每人奖励金额

最高 100万元。

附则

（一）本政策支持的工业企业，均需为纳入高新区工业企业

综合评价体系的企业。

（二）凡当年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严重

违法违规行为、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不得享受上述政策。

（三）对新经济赛道产业企业可按照“一事一议”方式研究

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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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政策与其他政策或规定不一致的，或同一事项涉及

两项以上政策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如涉及上级要求

高新区配套，配套部分计入高新区本级支持政策。

（五）本政策由乐山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具体由乐山高

新区产业经济发展局办理。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 30日后施行，试

行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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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乐山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3年 5月 25日印发


